集装箱自查代申报协议

甲方：

乙方：福州港城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
根据福州边防检查站2007第68号文件精神，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本着自觉自愿的原则，在原有《订舱排载协议》的基础上，就出口集装箱的安全自查申报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
1、 甲方就其承揽的出口货载，委托乙方代为向边防检查站办理自查申报手续，乙方接受甲方委托，同意按此协议履行相关的义务；

2、 甲方义务和责任：甲方应如实完整地填写《集装箱出口安全自查报告表》，保证表中的数据信息与关单信息一致且是实际托运出口的货物信息，并按规定的时间和要求提交该表；

3、 乙方义务和责任：乙方保证按边检站要求的时间和程序代甲方及时向边检站递交《集装箱出口安全自查报告表》，并保证按规定的时间向边检站发送申报信息的电子数据；乙方对甲方填报的《集装箱出口安全自查报告表》和关单中的货物信息的真实性不负任何责任；

4、 相关费用：对于乙方为甲方代办的此项申报业务，甲方同意按人民币10元/自然柜的标准向乙方支付“出口集装箱边检报检代办费”，并在盖关单时支付该费用；

5、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有效期壹年，如双方无异议，则自动延续壹年。双方各持一份。作为甲乙双方在原《订舱排载协议》基础上的补充协议，本协议与原《订舱排载协议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福州港城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